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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太区域一体化,RCEP 后来居上①
  

 

近日,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老挝出席第十一届东亚峰会后,与东盟十国、

日本、韩国等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联合

声明发布仪式。 

2015年 10月,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谈判最终达成协定,并进入到各成员国国

内审批阶段。这个协定的达成为亚太地区的另一个区域贸易协定——RCEP 的谈

判进程提供了强大外部压力。一个月后的 11月 22日,RCEP协定成员国领导人发

表声明,同意加快协定谈判,争取在 2016 年底完成。随后的谈判明显加快,仅仅

2016年就将进行 6轮。最新的第 15轮谈判将于下个月在中国天津进行,12月将

在印尼进行第 16轮谈判。 

2008 年,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多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困局,区域贸易谈判、

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 和 TTIP,以及东盟国家为主的 RCEP 等巨型区域贸易

谈判蓬勃发展。世界贸易区域化、碎片化的倾向愈演愈烈。这样,在亚太地区中,

就出现了两个互相竞争的区域一体化选择,即:TPP方式与 RCEP方式。那么,哪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
宋泓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，研究员，海外网特约评论员。文章发表于《环球网》，2016 年 9

月 13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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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方式更现实、更有可能呢? 

 

TPP、RCEP属区域整合不同方式 

从经济的角度来看,区域整合的方式主要有三种。其一是较高的准入标准和

目标,但是一次性协议,随后不再改变。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为主导推动而形成的

NAFTA。该协定由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构成,谈判的标准和目标都很高,包括一

些前所未有的议题,比如投资议题等都包含在内。但是,该协定一旦形成,基本不

再改变。该方式的区域整合能力,表现在事前对于谈判成员筛选以及议题、标准

的设定上,我们称之为 NAFTA 模式。其二是最初较低的准入标准和目标,但是,

随后形成多次协议,不断改进和提高。典型的例子是东盟和其他国家形成的

“10+1”区域贸易协定安排。当然,欧盟、甚至 GATT 以及 WTO 也属于这样一种

模式,拟议中的 RCEP也属于这一种。这种方式下的区域整合,更多地表现在事后,

比如参加成员不断扩大、谈判的议题不断增加,承诺的水平不断提高。我们称之

为 RCEP 模式。其三是介乎于如上两种方式之间的一种形式,即较高准入标准和

目标,同时,设定接受新成员的标准,接受新成员。典型的例子就是 TPP。该方式

下,区域整合表现为:初始谈判完成后,接受其他成员的加入,但是,现有的谈判

议题以及承诺水平不变。我们称之为 TPP模式,或者成员扩大模式。 

 

RCEP 模式效果优于 TPP 模式 

在 NAFTA模式下,区域整合只是一次性的:从最初的参加国家,到谈判的议题

和标准等,都是在这唯一的一次谈判过程中确定的。这样,这个谈判过程就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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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区域整合的程度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种模式下,实际上,不存在事后的区域整

合可能,是典型的一锤子买卖! 

在 RCEP模式下的区域整合则是一个渐进的、不断扩大的过程——从参加的

成员、谈判的议题、到承诺的程度等。这也许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唯一一种区

域整合的模式。以 GATT 和 WTO 为例。在过去 70 年中,GATT 以及随后的 WTO,从

无到有,从最初的 23个缔约方到现在 165个成员,涉及的议题也从货物关税扩大

到非关税措施、从货物贸易扩大服务贸易、知识产权、有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

等等议题,各个缔约方和成员的承诺程度不断加深,范围也不断扩大。这种整合

使得整个世界的贸易秩序彻底发生了改变。 

在 TPP 模式下,只有成员的数量是可以扩大的,域外成员要么接受该协定的

要求加入进来,要么是不接受,置身其外。 

从历史经验和绩效来看,第二种方式最佳,第三种方式次之,第一种最差。为

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?从经济学角度来看,原因在于:渐进开放的方式,符合当地

企业和产业能力的提高以及竞争力的培育,符合当地政府的政策调整以及应对。 

美国为何青睐“TPP 模式” 

从国家的角度来看,美国似乎比较偏好 NAFTA 方式,以及在其上演化出来的

TPP 方式。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原因。美国的对外商业谈判,由国

会来主导,授权政府进行。这种授权通常是有期限和条件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

美国政府的对外谈判行为,当然是尽量确定较高的标准,并能够在授权期间完成。

一旦协议完成,就万事大吉了。而其他国家的对外谈判中,政府的作用很强大。

因此,能够就一个协定不断地进行谈判和升级。这是三种模式背后的国内政治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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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原因。而美国因素的存在,无疑会大大增加亚太地区区域整合的难度。 

但是,即便如此,基于美国主导的TPP 模式来整合亚太地区,推进FTAAP的建

设却非常困难。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国而言,比如中国、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,

在谈判过程中,将它们排除在外,形成协议之后却强制要求它们进行“接受”“不

接受”、“加入”“不加入”的选择是非常生硬、甚至霸道的。 而 RCEP 所继承

的东盟以及“10+1”模式,则更具包容性。长期来看,基于这种模式之上的亚太

区域整合大有可为,也更有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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